
    

 

農業科技園區生活機能服務業駐區審核要點 
                                                             
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27 日農生園籌二

字第 1064017047A號令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22 日農生園籌二

字第 1094016928A號令修正發布第 3點、

第 7點 

中華民國 109年 10月 16日農生園籌二

字第 1094017419A號令修正發布部分規

定 

中華民國 112 年 3 月 24 日農生園籌二

字第 1124017066號令修正發布第 1點 

第 3點 

中華民國 112 年 7 月 25 日農生園籌二

字第 1124017319 號令正修發布部分規

定 

 

  一、農業部農業科技園區管理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執行農

業科技園區園區機構營運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提供園區事業之營運服務，

建立生活機能服務業進入農業科技園區(以下簡稱園區)營

業之秩序，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生活機能服務業，指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四條第三款所定於園區內提供住宿、

餐飲、購物、育樂及其他服務之事業。 

          前項所稱其他服務之事業指銀行、證券股務、旅行、

保險、會計師、律師、企業管理顧問、報關業、保稅貨物

運輸業、營造業、定期客運承攬業、設備服務商、第三型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業或其他經本中心審議小組核准之服務

業。 

  三、生活機能服務業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適用本要點： 

     (一)本中心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或其他法令規定將

場地委託廠商營運，該場地引進生活機能服務業者，



    

 

其營運、管理駐區審核作業，由本中心各權責單位依

相關規定辦理。 

     (二)園區事業於自建或承租之廠房、相關研究生產設施，自

行引進生活機能服務業者。但於自建之廠房、相關研究

生產設施自行引進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業者，仍應

依本要點規定申請核准設立。 

         本中心終止前項規定場地之委託經營契約後，前已進

駐之生活機能服務業，本中心得專案辦理租賃作業，不適

用本要點。 

 四、非屬前點規定之本中心所有廠房、建築物為引進生活機能服

務業，得在本中心網站公開資訊，受理生活機能服務業駐區

申請。 

五、符合第二點規定之生活機能服務業，申辦在前點規定廠

房、建築物內駐區服務，依本辦法第二十二條提出申請，

本中心應審議驗證下列文件及其內容： 

     (一)申請書。 

     (二)設立計畫書及污染防治計畫書（涉及事業廢棄物應檢

附）。 

     (三)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非屬營利事業法人、機

構或團體依法須辦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或其他由政

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自然人、會計師及律師業免附）。 

     (四)依法令規定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該管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許可文件。 



    

 

     (五)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前項設立計畫書內容應依序載明如下： 

     (一)組織團隊：含申請人或廠商（機構）簡介、營運經

驗、駐區組織架構、駐區時程等項。 

     (二)營運機能：含申請駐區營運內容、對象、財務規劃等

項。 

     (三)服務特性：含服務策略、方式、未來展望等項。 

     (四)資源需求：含租賃營運場所與配置使用計畫、用水量

及用電量等公共設施需求等項。 

     (五)協同承諾：表明遵循本條例、園區環評承諾及其相關

法令所規定事項之承諾。 

        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業者向本中心提出駐區申請

時，除檢附第一項文件外，應檢附設備服務合作契約書。 

六、 未依前點規定備妥文件經本中心限期補正，而未補正者，

應予退件；經退件者，六個月內本中心得不予受理相同案

件之申請。 

七、生活機能服務業申請駐區之案件，由本中心組成審查小組進

行審查。 

    審查小組置委員三至七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中

心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擔任之，其餘委員由本中心首長指派。 

    審查小組會議於必要時，得邀集相關單位人員、專家學

者列席。 

    審查小組應依本要點審查設立計畫書、先前申請遭否准



    

 

情形、事業履約狀況、及事業之聲譽，並參酌當時園區發展

狀況、區內此類服務供需情形及相關環境條件。 

        審查小組會議應以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決議事項

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並由本中心將決議結果通

知申請者。 

經本中心通知否准駐區者，於六個月內不得再提出相同申請

案件，仍提出者，本中心得不經審查小組審查，逕予駁回。 

    報關業及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業申請駐區案件，僅

須由本中心就第五點文件進行檢查驗證，免經審查小組審查。

申請駐區案件提供之生活機能服務內容符合園區需求且僅

一家提出時，經機關首長同意後，亦同。 

八、本中心與申請駐區之事業有行政爭訟者，在行政爭訟確定

前，本中心得暫停其申請案之受理及審查。 

九、 經核准駐區營運者，應於核准日起六個月內辦妥租地或租用

營運場所開始營運；屆期未辦妥租地或開始營運且未經本中

心准予展延者，得廢止其駐區許可。 

        經核准駐區營運者，其營業項目依法令需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特許經營或向本中心申辦登記者，並應於該期限內分

別取得許可及登記證照始得營運，逾期者，視為放棄駐區。 

十、 已獲准駐區且現仍營運之生活機能服務業，申請以原營業項

目增租場所者，得不經審查小組審查，由本中心裁量核定是

否准予增租，並通知申請者。 

        新增、變更營業項目，得依第七點組成審查小組以書面

審查之，經審查小組成員過半數通過作成審查結果，並由本



    

 

中心將審查結果通知申請者。 

十一、經核准駐區營運者，本中心得視實際情況要求提報營運報

告書，若查有違反其協同承諾、財務情況欠佳、已無服務

實績或服務滿意度未達標準，經本中心通知限期改善而逾

期未改善者，本中心將提報審查小組審議，廢止其駐區許

可。 

         經廢止駐區許可者，本中心將終止其租賃場所之租約

並限期命該事業將原於租賃場所購置之設施及人員遷出

園區；逾期未遷出者，本中心得逕行依法處理。 

十二、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